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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全区迎接2018年国务院大督查

实地督导的通知

各市、县人民政府，区直、中直有关单位：
根据《国务院关于开展2018年国务院大督查的通知》（国发明电〔2018〕3号）和《2018年国务院大督查自治区自查迎检工作实施方案》精神，为进一步做好国务院大督查全区自查及迎检工作，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自治区政府办公厅决定于7月下旬开展全区迎接2018年国务院大督查实地督导。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督导内容
（一）贯彻落实2018年国务院大督查全区自查迎检工作动员部署电视电话会议及迎接2018年国务院大督查专题部署会精神情况。
（二）对照《国务院关于开展2018年国务院大督查的通知》（国发明电〔2018〕3号）、《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做好2018年国务院大督查自查工作的通知》(桂政电〔2018〕70号 )自查整改情况。
（三）根据各市各相关部门自查报告内容对重点督查事项进行抽查核验。
（四）各市各相关部门存在突出问题整改情况。
（五）各市各相关部门典型经验做法总结情况。
（六）对国务院大督查提出的有关意见建议。
二、督导时间
2018年7月23日至7月27日期间（在各市实地督导时间不少于3天）
三、督导对象
（一）14个设区市人民政府。
（二）区直、中直驻桂有关单位。
四、督导步骤和时间安排 

（一）全面自查（自通知下发之日起）。各市及区直、中直驻桂有关单位根据督查内容开展全面自查。 

（二）召开行前业务培训会。7月20日全天在自治区政府礼堂一楼大会议室召开“全区迎接2018年国务院大督查培训会”，督导组全体成员参加。（详情请看自治区政府办公厅业务资源网下发的《关于举办全区迎接2018年国务院大督查培训会的通知》）
（三）开展实地督导。7月23日—7月27日。
1. 区直有关部门组成14个督查组，到14个设区市开展实地督导，督导方式方法：
（1）召开对接会。由一名市领导主持并介绍本市总体贯彻落实情况，与本次国务院大督查督查内容相关的各单位负责同志汇报本部门贯彻落实情况、存在问题、原因分析、下一步工作措施及建议等。汇报材料中反映问题、提出整改措施及相关建议的篇幅应达到报告总篇幅的60%以上。材料要装订成册，在会前送督导组成员各一份。
（2）查阅资料。查阅与本次督查内容相关的会议纪要、印发文件、请示报告、领导批示等。各类资料要分门别类整理，制订目录。根据工作需要，督导组随时调阅有关文件资料。
（3）个别访谈。与市政府相关负责同志以及相关部门负责同志进行访谈，深入了解落实情况，听取意见建议。
（4）实地督导。根据自查报告抽取的重点督查内容选择部分市县乡镇，以及有关企业、项目现场实地查看，与基层干部群众交流，了解各方面情况。
（5）反馈督查情况。督导组将督导情况向当地政府反馈，交换意见。
7月31日前，各督导组将本组督导情况报告报送自治区政府督查室，自治区政府督查室将汇总各组督导情况，并形成报告按程序上报自治区政府。
2.自治区政府督查室会同有关部门根据情况选择部分区直单位开展督导，督导方式方法：
（1）召开对接会。请单位负责同志主持并介绍本单位牵头及配合其他单位落实国办督查室重点督查、重点关注的事项工作情况、存在问题、原因分析、下一步工作措施及建议等。有关业务处室负责同志补充情况。
（2）查阅资料。查阅与本次督查内容相关的会议纪要、印发文件、请示报告、领导批示等。
（3）个别访谈。与单位负责同志、有关处室负责同志进行访谈，深入了解落实情况，听取意见建议。
（4）反馈意见。向单位反馈督导单位的有关问题，听取意见建议等。 

五、督导组人员组成及督查对象
第一组：负责督导南宁市
组  长：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1名厅级领导
副组长：自治区科技厅1名处级干部
组  员：自治区公安厅1名干部
        自治区体育局1名干部
        自治区国资委1名干部        

        自治区质监局1名干部
        崇左市政府督查室1名副主任
联络员：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1名干部
第二组：负责督导柳州市
组  长：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委1名厅级领导
副组长：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1名处级干部
组  员：自治区公安厅1名干部
        自治区国资委1名干部
        自治区税务局1名干部
        自治区安监局1名干部
        南宁市政府督查室1名副主任
联络员：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委1名干部
第三组：负责督导桂林市
组  长：自治区发展改革委1名厅级领导
副组长：自治区工商局1名处级干部
组  员：自治区旅游发展委1名干部
        自治区国资委1名干部
        自治区安监局1名干部
        自治区法制办1名干部
        柳州市政府督查室1名副主任
联络员：自治区发展改革委1名干部
第四组：负责督导梧州市
组  长：自治区工商局1名厅级领导
副组长：自治区编办1名处级干部
组  员：自治区教育厅1名干部        

        自治区交通运输厅1名干部    

        自治区国土资源厅1名干部
        自治区水利厅1名干部
        柳州市政府督查室1名副主任
联络员：自治区工商局1名干部
第五组：负责督导北海市
组  长：自治区商务厅1名厅级领导
副组长：自治区物价局1名处级干部
组  员：自治区旅游发展委1名干部
        自治区环境保护厅1名干部
        自治区海洋渔业厅1名干部
        自治区北部湾办1名干部
        梧州市政府督查室1名副主任
 联络员：自治区商务厅1名干部
第六组：负责督导防城港市
组  长：自治区物价局1名厅级领导
副组长：自治区发展改革委1名处级干部
组  员：自治区国土资源厅1名干部
        自治区林业厅1名干部
        自治区税务局1名干部
        自治区北部湾办1名干部
        北海市政府督查室1名副主任
联络员：自治区物价局1名干部
第七组：负责督导钦州市
组  长：自治区财政厅1名厅级领导
副组长：自治区商务厅1名处级干部
组  员：自治区教育厅1名干部
        自治区海洋渔业厅1名干部
        自治区北部湾办1名干部
        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行1名干部
        玉林市政府督查室1名副主任
联络员：自治区财政厅1名干部
第八组：负责督导贵港市
组  长：自治区科技厅1名厅级领导
副组长：自治区政管办1名处级干部
组  员：自治区卫生计生委1名干部
        自治区环境保护厅1名干部
        自治区水利厅1名干部
        自治区投资促进局1名干部
        钦州市政府督查室1名副主任
联络员：自治区科技厅1名干部
第九组：负责督导来宾市
组  长：自治区编办1名厅级领导
副组长：自治区农业厅1名处级干部
组  员：自治区国土资源厅1名干部
        自治区环境保护厅1名干部
        自治区林业厅1名干部
        自治区税务局1名干部      

        贵港市政府督查室1名副主任
联络员：自治区编办1名干部
第十组：负责督导百色市
组  长：自治区扶贫办1名厅级领导
副组长：自治区财政厅1名处级干部
组  员：自治区民政厅1名干部
        自治区卫生计生委1名干部
        自治区移民工作管理局1名干部
       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行1名干部
       来宾市政府督查室1名副主任

联络员：自治区扶贫办1名干部
第十一组：负责督导河池市
组  长：自治区金融办1名厅级领导
副组长：自治区扶贫办1名处级干部
组  员：自治区民政厅1名干部
        自治区教育厅1名干部
        自治区林业厅1名干部
        自治区移民工作管理局1名干部
        百色市政府督查室1名副主任

联络员：自治区金融办1名干部
第十二组：负责督导贺州市
组  长：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1名厅级领导
副组长：自治区金融办1名处级干部
组  员：自治区民政厅1名干部
        自治区投资促进局1名干部
        自治区通信管理局1名干部
        自治区总工会1名干部
        河池市政府督查室1名副主任
联络员：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1名干部
第十三组：负责督导崇左市
组  长：自治区农业厅1名厅级领导
副组长：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1名处级干部
组  员：自治区民政厅1名干部
        自治区质监局1名干部
        自治区旅游发展委1名干部
        自治区移民工作管理局1名干部
        防城港市政府督查室1名副主任
联络员：自治区农业厅1名干部
第十四组：负责督导玉林市
组  长：自治区政管办1名厅级领导
副组长：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委1名处级干部
组  员：自治区交通运输厅1名干部   

        自治区体育局1名干部
        自治区安监局1名干部        

        自治区残联1名干部
        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行1名干部
        贺州市政府督查室1名副主任
联络员：自治区政管办1名干部
第十五组：负责督查区直、中直驻桂单位
组  长：陈 琨  自治区政府督查室主任
副组长：陆 谦  自治区政府督查室副主任、决策督查处处长        

组  员：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1名干部
        自治区监察委1名干部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1名干部
        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委1名干部
联络员：唐千皓 自治区政府督查室决策督查处副处长 

六、其他事项
（一）请督导组成员单位根据以上分组安排和督查内容，选派组长、副组长和组员。其中，副组长和组员要选派熟悉业务的业务处长、副处长或主任科员等业务骨干参加督导（原则上不派非业务处或挂职、跟班学习人员）。各单位派出人员安排详见附件。

（二）督导工作用车由督导组各组长单位负责解决。
（三）各市分别安排2名记者全程参与本地督导宣传，在本地媒体进行宣传报道，同时在本地督导结束后将宣传素材分别报广西日报社、广西电台、广西电视台，由上述三家媒体在自治区层面作统一的宣传报道。
（四）各市指定1名联络员，配合做好相关督导安排工作。
（五）各单位派出的督导组成员名单以及各市派出的政府督查室副主任名单、联络员名单和联系方式，请于2018 年 7月19日上午 9:00 前通过本通知系统报送至自治区政府督查室。
未尽事宜，请联系自治区人民政府督查室王丹，联系方式：0771—2619389，18154622216电子邮箱：zzqzfdcs@gxzf.gov.cn。
附件：1. 各牵头单位派出人员安排表
      2. 非牵头单位派出人员安排表
自治区政府督查室    

                         2018年7月18日
附件1

各牵头单位派出人员安排表
	序
号
	单位名称
	需派出实地督导人数

	1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
	4人（包括1名厅级领导以及至少1名处级领导）

	2
	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委
	4人（包括1名厅级领导以及至少1名处级领导）

	3
	自治区科技厅
	3人（包括1名厅级领导以及至少1名处级领导）

	4
	自治区财政厅
	3人（包括1名厅级领导以及至少1名处级领导）

	5
	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3人（包括1名厅级领导以及至少1名处级领导）

	6
	自治区商务厅
	3人（包括1名厅级领导以及至少1名处级领导）

	7
	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
	3人（包括1名厅级领导以及至少1名处级领导）

	8
	自治区农业厅
	3人（包括1名厅级领导以及至少1名处级领导）

	9
	自治区金融办
	3人（包括1名厅级领导以及至少1名处级领导）

	10
	自治区扶贫办
	3人（包括1名厅级领导以及至少1名处级领导）

	11
	自治区工商局
	3人（包括1名厅级领导以及至少1名处级领导）

	12
	自治区编办
	3人（包括1名厅级领导以及至少1名处级领导）

	13
	自治区物价局
	3人（包括1名厅级领导以及至少1名处级领导）

	14
	自治区政管办
	3人（包括1名厅级领导以及至少1名处级领导）


附件2
     非牵头单位派出人员安排表
	序号
	单位名称
	派出实地督导人数

	1
	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1

	2
	自治区监察委
	1

	3
	自治区公安厅
	2

	4
	自治区民政厅
	3

	5
	自治区教育厅
	3

	6
	自治区国土资源厅
	3

	7
	自治区交通运输厅
	2

	8
	自治区环境保护厅
	3

	9
	自治区林业厅
	3

	10
	自治区水利厅
	2

	11
	自治区卫生计生委
	2

	12
	自治区总工会
	1

	13
	自治区残联
	1

	14
	自治区旅游发展委
	3

	15
	自治区体育局
	2

	16
	自治区法制办
	1

	17
	自治区移民管理局
	3

	18
	自治区国资委
	3

	19
	自治区质监局
	2

	20
	自治区安监局
	3

	21
	自治区投资促进局
	2

	22
	自治区税务局
	3

	23
	自治区北部湾办
	3

	24
	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行
	3

	25
	自治区通信管理局
	1

	26
	自治区海洋渔业厅
	2


 （编辑单位：决策督查处  通知发送时间：2018-7-18 12: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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